
澳門、臺灣刑事司法政策研討會 
 
 

由澳門大學法學院及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合辦的“澳門、臺

灣刑事司法政策研討會”，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澳門大學

國際圖書館小演講廳舉行。在開幕儀式中，由澳門大學副校長 Rui 

Martins 教授致詞，歡迎兩地的學者參與此次? 討會。 

研討會中第一位發表論文的學者是澳門大學法學院的趙國強

教授，其論文題目為“澳門反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立法價值導向─

─兼論澳門相關刑事立法”。在其文章中，作者介紹澳門毒品犯罪

刑事立法概述，特別是 1991年 1月 18日制定的《關於將販賣及使

用麻醉藥品視? 刑事行? 以及提倡反吸毒措施》（以下簡稱《反毒

法》）的第 5/91/M號法令；並論及澳門毒品犯罪的具體種類；澳門

毒品犯罪的處罰及其相關制度；以及提出了作者對四個問題的思

考。1. 關於毒品犯罪種類與國際公約接軌的問題。澳門的《反毒法》

在某些方面確實已考慮到國際公約的有關規定，如毒品的範圍問

題，但在毒品犯罪案件的管轄、毒品犯罪的防範以及打擊和預防毒

品犯罪的國際合作等方面，仍然與有關國際公約，尤其是與 1988

年的《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存在? 一定的

距離。2. 關於罪名設置問題。目前在國際公約中，毒品犯罪的種類

主要包括：製造毒品罪；販賣毒品罪；運輸毒品罪；非法提供毒品

罪；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製造、運輸、販賣製毒物品、設備罪；

鼓動或引誘他人非法使用毒品罪；非法佔有毒品罪；非法購買毒品

罪等等。然而，澳門則以《反毒法》的“販毒及不法活動罪”包括

上述大部分罪名，這不僅顯得雜亂，而且也顯得粗糙，不符合立法

的明確性原則。又如“在公? 或聚會地方吸食罪”實際上是指一定

場所的主人容許他人在本場所吸食毒品而構成的一種犯罪而非指

吸食毒品者本人。因此該罪名更? 合適的應是“同意或縱容他人在

公? 或聚會地方吸食罪”等。3. 關於與《刑法典》的協調問題。例

如計算罰金的單位，《刑法典》以“日”? 計算單位，而《反毒法》

中的罰金都直接以澳門元? 計算單位。雖然在澳門頒佈《刑法典》

的法令中，立法者考慮到有些單行刑事法律在刑法典之前已存在直



接以澳門元? 單位計算的罰金制度，並作了特別規定，但從刑事立

法的協調來看，此種直接以澳門元計算的罰金制度必須儘早作出修

改。4. 關於刑罰的銜接問題。例如就“從事職業之濫用罪”的法定

刑來看，可以包括四個法定刑：即十二年至十六年徒刑? 一檔（《反

毒法》第八條第二款）；一年至二年徒刑? 一檔（《反毒法》第八條

第三款及第九條第一款）；一年以下徒刑? 一檔（《反毒法》第九條

第二款）；二年以下徒刑? 一檔（《反毒法》第十三條第三款）。這

四檔法定刑之間，顯然沒有二年至十二年徒刑，一下從二年跳到十

二年，是否合理，值得研究。 

第二位發言的是臺北大學法學系劉幸義教授，其論文的題目為

“誘捕教唆、臥底偵查的法理基礎及其界限”。作者指出誘捕教唆

在學術討論上，通常被區分為三種類型：1. 未遂型誘捕教唆、2. 既

遂型誘捕教唆、3. 終結型誘捕教唆。目前臺灣立法院正在審查“臥

底偵查法草案”其要點如下：1. 參考德國、美國立法例及學界對於

臥底偵查之內涵及臥底偵查之需要，明定臥底偵查之定義及得擔任

臥底偵查員之身份，以為執法依據。2. 實施臥底偵查之條件及罪

名，限於有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且不能

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3. 臥底偵查之程序，係刑事訴

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第一級司法警察官認有臥底偵查之必要

時，由其最上級主管機關首長提出臥底偵查計劃書，且須報請最高

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後，始得實施，以期慎重。4. 臥底偵查計

劃書之記載事項及可能採行之違反法令行為，不得侵害個人生命、

身體，或社會、國家重大利益。5. 臥底計劃變更之程序；以及臥底

期間，原則上以六個月為限，以利於檢討及監督。6. 臥底偵查員得

使用化名，並得申請另設戶籍或辦理相關證照。7. 為保護臥底偵查

員及與其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明確規定臥底偵查員之保密與其例

外及拒絕證言之程序。8. 臥底偵查取得證據之效力，依刑事訴訟法

之規定。9. 為利於臥底偵查之實施，明定為實施臥底偵查任務之必

要所為及經核可之違反法令行為不罰。10. 臥底偵查員因臥底偵查

喪失公務員身份之保障，包括臥底期間之生活費用發給、公務員身

份之回復、撫卹、訴訟救濟等規定。11. 洩漏臥底偵查秘密之處罰，



以維機密及人員安全。文章並附錄“臥底偵查法”草案的條文及說

明。 

研討會上發表的第三篇論文名為“臺灣地區的犯罪與刑事司

法”，由臺北大學的許春金教授及周愫嫻教授聯名發表。作者認為

比較研究一般具有三項主要目的：1. 理論上的目的，以不同的文化

來檢驗理論的效能；2. 實務上的目的，學習他國控制犯罪及預防犯

罪的經驗；3. 有助於吾人處理諸如販毒及恐怖主義等國際性的犯罪

問題。文章提供了許多有關臺灣犯罪及刑事司法方面的資料，並說

明臺灣擴大刑事司法體系規模、增加在刑事司法體系上投資的趨

勢，並無法有效遏阻犯罪的持續增加。犯罪學似乎有必要為臺灣複

雜的犯罪問題尋求一個更為穩固的理論解析。另外，在刑事訴訟制

度變革的論述中，作者指出近十年來刑事訴訟制度的大幅變動，是

朝向當事人進行主義發展，以提升人權的保障，但對於犯罪者的處

罰則因為程序的嚴格要求，而無法使其獲得迅速的懲罰；且在採證

程序的嚴格要求保障被告利益的情況下，可能因證據排除法則的引

用，致使證據力被法院否認，而無法將真正犯罪者定罪。這些因素

是否會影響人民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感情？且為保障人權，增加的刑

事司法人員的負擔，限制偵查人員的活動領域，間接影響到執法人

員的士氣，這些負面因素將對刑事司法體系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

將是值得觀察的問題。 

研討會上發表的第四篇文章名為“論預防青少年犯罪”，由澳

門大學法學院的劉耀強講師發表。作者先就澳門的情況界定青少年

犯罪的概念，並介紹澳門青少年問題的現況，指出近年因 16 歲以

下青少年犯罪而由法院處理的案件亦呈上升的趨勢，由 1995 年的

125宗上升至 1999年的 182宗，在 1998年更有 204宗的紀錄。隨

後作者介紹了關注青少年事務的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及民間團

體，羅列澳門法律中涉及青少年的主要法律規範，並分析刑罰這種

預防犯罪的最後手段。作者指出現代的青少年比較早熟，因此我們

須要肯定他們辦別是非的能力，了解他們對法律的認識可能比一般

的成年人還多的情況，並考慮這種與大人相同的地位應包括權利、

義務，以及法律後果，所以根據刑法的罪過原則，適當地降低歸責



年齡的下限，才能配合社會的發展和現實的需要。致於歸責年齡的

下限應降到 14歲還是 12歲，甚至更低者，則須要立法者考慮現實

的各種要素，包括現代青少年的心理因素，他們對法律的認識，以

及社會各界的承受能力等等。此外，在司法機關內，應設立兒童法

院或青少年法院，由具有兒童或青少年心理學知識的司法官員來處

理與青少年問題有關的案件。在對被判刑青少年的保障方面，現時

澳門的未成年人的特別紀錄制度中，針對 16 歲以下未成年人作出

違法行為，而對他們適用未成年人司法管轄範圍內的教育制度措施

時，須進行的特別紀錄只有在法定的特殊情況下，才可以發出載有

該等紀錄之證明書，以保障這些未成年人不被歧視；且在當事人已

滿 21 歲，該特別紀錄中之裁判則自動及確定取消，任何情況下，

均不得發出該紀錄之證明書。作者認為，這種對未成年人前途的考

慮，不應因降低歸責年齡的下限而取消，反之，應考慮把未成年人

特別紀錄制度延伸至 18歲或更高的年齡。 

最後發表的論文名為“刑事司法政策──警察執法角色”，由

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的侯崇文教授及臺北警察大學高政昇先生

共同撰寫。作者首先確定警察機關在刑事政策中的角色與地位為

“犯罪偵查”，即是以確實而有效，且又能保障人權的犯罪偵查手

段，讓犯罪人迅速接受刑事審判體系的制裁與處罰，發揮抗制犯罪

的功能。論及警察機關在犯罪偵查中的權限與定位時，作者認為司

法警察機關與檢察官同為偵查主體；若依偵查權限區分，檢察官實

為犯罪偵查之主導者，司法警察僅居於輔助之角色。但在犯罪偵查

的具體實施層面，則二者均為主體，且都應是積極與主動的地位。

在刑事政策的功能來看，司法警察負責第一線的偵查任務，這是由

於司法警察的專業訓練及任務內容是在於發掘真相的事實調查，跡

證的採取與檢驗，使犯罪事實成為證據，以及協助司法審判對事實

的釐清。在當前面臨的問題方面，作者列出：1. 警察機關偵查權責

不明，除了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起訴狀一本主義”及“認罪協商

制度”尚未實施外，偵查制度上仍未脫離“職權進行主義”制度，

使檢察官仍為唯一之偵查權主體，所以未來偵查權主體仍為警察與

檢察爭議之重點所在。2. 刑事政策上的量刑及處罰，無法產生嚇阻



犯罪效果，喪失刑事政策上之本意。3. 矯治功能不彰，致毒癮難戒

除衍生犯罪。4. 警察人力不足，在刑事訴訟制度朝向當事人進行主

義的修正下，警察機關偵訊犯罪嫌疑人須由一人訊問，另一人製作

筆錄，及實施法庭交互詰問制度，各警察機關案件偵辦人員、鑑識

人員，日後必須出庭作證，接受檢、辯雙方交互詰問，將造成警力

更為不足。目前臺灣刑事警察缺額達 14.11%，本已難以覓才，政府

現又有警力逐步精簡政策，刑事警力將更加窘迫，不利治安維護。

5. 警察業務過於龐雜，部分公務機關弱化自己的執法性與能力，地

方政府首長為彰顯施政成效，經常指示警察機關予以協助行政機

關，致警察協助業務龐雜，一般行政機關主管法規列有警察協助或

會辦事項計有 68種，相對抵銷警察維護治安工作能量。6. 海峽兩

岸亟待簽訂刑事司法互助協定。最後，作者把文章的總結名為：如

何發揮刑事政策上重要功能，指出檢察官被視為打擊犯罪的急先

鋒，而非兼顧被告利益的法律守護者角色，這與設立檢察制度之目

的、立意有違。再者，警察機關與檢察機關應暫時停止名分上“偵

查權主體”的爭辯，心態上應將警察定位為犯罪偵查專家，檢察定

位為法律專家的角色，二者相互合作，共同發揮所長，方能應付新

制度所帶來的衝擊。另外，警察機關要在抗制犯罪工作上真正發揮

打擊犯罪的力量，應：1. 減少警察的協辦業務。2. 強化警察專業

教育與訓練，不斷強化科學鑑識的技術與能力。3. 改善警民關係，

以“民力無窮”補“警力有限”的不足，共同維護治安。4. 坦然面

對社會犯罪真實，由於大眾誤以為“打擊消滅犯罪”就是警察工作

的核心與全部，極易造成欠缺宏觀的社會防制犯罪策略，警政單位

必須拋棄不願獨擔犯罪預防責任，而為求高績效，追求破案率等負

面效果。5. 刑事警察職能專業化，改變刑事警察所領薪俸與其他警

察相差無幾的現象。為因應未來治安情勢及新刑事訴訟制度之施

行，刑事警察職能應走向專業化、有獨立之官等及專業補給。 


